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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6948 号 

申请人: 龚良丽，女，汉族，1986 年 11 月 2日出生，住址：

四川省南部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赵郁芊，男，广东兆庆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庄丹枫，男，广东兆庆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科创通风环保实业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番禺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光新，该单位总经理。  

委托代理人：黄志发，男，广东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争议。  

申请人龚良丽诉被申请人广州市科创通风环保实业有限公

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龚良丽、

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赵郁芊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黄志发参加了庭

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于 2022

年 4月 9日解除 2016 年 10 月份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；二、被申请

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26350.5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

平时加班工资、周末加班工资 59160.36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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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相关案情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入职时间：2016 年 10 月 13 日。  

二、工作岗位：装配工。  

三、劳动合同：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最后一期劳动合

同约定合同期限为 2020 年 12 月 1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工作

地点为广东省内，劳动报酬为试用期满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2100

元/月。   

四、工资支付情况：申请人签名确认的工资清单显示其每月

工资由加班工资、工资补贴（2021 年 6 月后为 1600 元/月）、基

本工资 2100 元/月、全勤奖 50 元/月、加班补贴、住房补贴 150

元/月、月中奖等组成，工资清单中显示有当月工作天数、加班钟

数。被申请人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申请人支付上个月工资，

工资清单每半年签收一次。  

五、考勤方式：打卡考勤。  

六、最后工作日：2022 年 4月 9日。 

七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2 年 4月 13 日。  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一、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当庭明确其关于加班工资的请求

是指 2019 年 4月至 2022 年 3月期间的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及

休息日加班工资。申请人主张其按每月休息 2天，工作日每天加

班 3小时、每月休息日加班 6天核算加班工资，以社保缴费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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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的缴费工资作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

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规定，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，应当

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。本案申请人仅提供 2021 年 9

月至 2022 年 4月期间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加班事实，微信聊天记

录中仅显示被申请人通知加班，并无具体加班时长，该证据不能

证明申请人关于加班时间的主张，本委对申请人主张的加班时间

不予采信。申、被双方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中已约定正常工作时间

工资为 2100 元/月，申请人主张按社保缴费记录中的缴费工资作

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，不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约定，本委不予采纳。

本委确认，申请人加班工资应以劳动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

资 2100 元/月为计算基数。自 2021 年 12 月 1日起广州市最低工

资标准调整为 2300 元/月，申、被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

时间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，故 2021 年 12月

1 日起申请人加班工资应以 2300 元/月为计算基数。被申请人提

供有2020年1月至2022年4月期间的工资签收确认单，其中2020

年 1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的签收单上有申请人签字确认，2022

年 1月至 4月期间的签收单上虽然没有申请人签字，但工资组成

与以往工资组成一致，工资金额与申请人银行流水显示实发工资

金额一致，本委对 2020 年 1月至 2022 年 4月期间的工资签收确

认单亦予以采信。本委确认工资签收单中显示的工作天数为申、

被双方约定的每月固定工作时间，加班钟数、加班工资系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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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出双方约定的固定工作时间外的加班时间及被申请人对应加班

时间发放的加班工资。 

关于每月固定工作时间，工资签收单中工作天数显示除存在

法定节假日的月份，其余月份基本为 26天左右，故本委确认申、

被双方约定的固定工作时间为每周工作 6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规定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

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，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

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，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

最低工资标准。被申请人确定工作标准和工资支付等事项，属于

工资分配自主权范畴。申请人入职后其工作时间固定为每周工作

六天，工资条中也明确显示了申请人的工资标准及工资计算方法，

无证据证明申请人在职期间领取工资后就加班费向被申请人提出

过异议，应视为双方以实际履行的行为对申请人每月工资进行了

实际约定，即每月发放的工资中除加班工资项外其余项目包括了

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和每周固定休息日加班 1天的加班工资。根

据被申请人已支付的基本工资、工资补贴、加班补贴等项目合计

折算，申请人每月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未低于广州同期市最

低工资标准，符合工资支付基准的规定。申请人关于每周固定休

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请求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依法不予

支持。 

2020年 1月至2022年 3月期间固定工作时间外的加班时间。

申请人主张，加班钟数中天数为休息日加班、钟数为延长工作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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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加班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当庭不清楚加班钟数中天数及钟数

性质，庭后也未按本委要求在指定期限内核实回复，本委采信申

请人主张。根据 2020 年 1月至 2022 年 3月期间的工资签收确认

单显示加班钟数、加班工资统计，申请人 2020 年 1月至 2021 年

11 月期间休息日加班 35 天、延长工作时间加班 722 小时，2021

年 12 月至 2022 年 3月期间休息日加班 5天、延长工作时间加班

105 小时，2020 年 1月至 2022 年 3月期间被申请人已支付加班工

资 19497 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

经核算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2020 年 1月至 2022 年 3月期

间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及休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差额 3471.68 元

（计算公式：2100 元/月÷21.75 天/月×35 天×200%+2100 元/

月÷21.75 天/月÷8 小时/天×722 小时×150%+2300 元/月÷

21.75 天/月×5 天×200%+2300 元/月÷21.75 天/月÷8 小时/天

×105 小时×150%-19497 元）。 

申请人无证据证明其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存在

加班，其关于该期间加班工资的请求，缺乏证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二、解除劳动合同问题。申请人主张，2022 年 3 月 25 日公

司财务廖敏仪要求申请人签订空白劳动合同，因工资待遇及工作

条件均未明确，所以申请人拒绝签订。之后公司员工崔伟雄又拿

了一份劳动合同让申请人签订，该份劳动合同中约定合同期限从

2021 年 12 月 1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、工作地点为广东省、试

用期满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2300 元/月、其他约定条款：岗位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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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00 元/月、餐费补贴 10 元/天。因申请人上一份劳动合同已于

2021 年 11 月到期，而新劳动合同超期几个月才续签，且公司厂

房已搬迁至德庆，公司告知如同意搬迁则保持原来待遇，如不同

意搬迁就降低工资标准，工作岗位变为仓管，劳动合同中工作地

点、工资待遇均未确定，所以申请人仍然拒绝签订。2022 年 4月

7 日公司财务廖敏仪告知如果申请人拒签合同的话就只能暂停安

排工作，让申请人先回家想清楚，并由其他员工转告申请人不用

回去上班了。2022 年 4月 9日经公司通知申请人返回公司面谈，

公司出具解除通知让申请人签收，申请人拒绝签收。故申请人认

为双方劳动合同是由被申请人提出解除。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没

有正式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。 

被申请人主张，2021 年底已与申请人协商续签劳动合同，申

请人未续签，被申请人在搬迁过程中发现申请人仍未续签劳动合

同，就于 2022 年 3 月后多次与申请人沟通续签事宜，2022 年 4

月 7日至 9日期间向申请人提供的新的劳动合同中明确了工作地

点为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大岭村菩山工业园（原公司地

址）。被申请人一直安排人员与申请人沟通续签劳动合同，没有通

知过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在合同未续签时安排申请人可以照常

回公司打卡，不用进车间，在会议室休息及沟通。被申请人没有

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。2022 年 4月 9日之后申请人未返回公

司，公司未再与申请人联系。 

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2 年 4 月 9 日，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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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申请人未再返回被申请人处工作，被申请人也未再联系申请人，

双方劳动合同实际上已未再履行且双方已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

合意，故本委确认申、被双方劳动合同于 2022 年 4月 9日解除。

其次，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原因。根据双方主张，2022 年 4月期间

申、被双方就劳动合同续签问题进行协商，但在双方未就续签劳

动合同协商一致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暂停安排申请人工作，2022

年 4月 9日之后申请人未再返回被申请人处工作，被申请人也未

再联系申请人。综合双方主张的情形，本委认定，申、被双方劳

动关系是被申请人因申请人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而终止。申、被

双方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期满，之后被申请人

仍继续对申请人进行用工，但超过一个月未与申请人订立书面劳

动合同，被申请人因申请人不同意与被申请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

而与申请人终止劳动关系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

施条例》第六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

济补偿金。申请人主张离职前 12个月平均工资为 4588 元/月未超

过工资签收确认单中 2021 年 4月至 2022 年 3月期间平均应发工

资数额，本委予以采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

四十七条规定，经核算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工作年限为 5 年 5

个月余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

25234 元（计算公式：4588 元/月×5.5 个月）。 

裁决结果 

    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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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

四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七条、

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

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

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一、确认申、被双方劳动合同于 2022 年 4月 9日解除； 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及休息日加班

的加班工资差额 3198.69 元； 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25234 元； 

四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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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裁 员：刘 亚 丽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：樊 穗 文 


